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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３８

证券简称：一拖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４０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二）召开地点：中国河南省洛阳市建设路

１５４

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赵剡水先生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 代表公司股份共计

６０２

，

５５３

，

４１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９９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０．５％

，具体如

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

人

其中

：

内资股股东及代理人人数

２

人

外资股股东代理人人数

１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６０２

，

５５３

，

４１９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４４３

，

９１０

，

１００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５８

，

６４３

，

３１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０．５％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４４．５７％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５．９３％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公司

聘请的律师、点票监察员列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普通决议案

表决股份数及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百分比

是否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公司

《

募集资

金使用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６０２

，

５５１

，

４１９

股

２

，

０００

股

０

股

是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２

《

关于第一拖拉机股份

有限公司以大功率农用

柴油机项目资产向一拖

（

洛阳

）

柴油机有限公司

增资及授权的议案

》

是

２．１

批准公司以大功率农用

柴油机项目已建资产向

一拖

（

洛阳

）

柴油机有限

公司增资

６０１

，

２５１

，

１６９

股

１

，

３０２

，

２５０

股

０

股

是

－９９．７８％ －０．２２％ ０

２．２

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香港联

交所证券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的情况下

，

授权

董事会审批公司募投项

目之大功率农用柴油机

项目后续建成资产在资

产评估的基础上向一拖

（

洛阳

）

柴油机有限公司

增资事项

６０１

，

２４９

，

１６９

股

１

，

３０４

，

２５０

股

０

股

是

－９９．７８％ －０．２２％ ０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６９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在北

京银行桃峪口培训中心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１３７

名（以下简称“全体

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５

，

５００

，

１２７

，

６２６

股，占总股本的

６２．５０％

。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行

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额的二

分之一以上赞成，以普通决议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部分董事的议案》

１

、闫冰竹先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

、张东宁先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

、姚克满先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

、叶迈克先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

、陆海军先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６

、张杰先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７

、任志强先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８

、张征宇先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

、郑新立先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

、王瑞祥先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

、史建平先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于宁先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

、李健女士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

、李晓慧女士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二）《关于选举部分监事的议案》

１

、卢学勇先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

、刘振东先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

、周一晨先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

、郝如玉先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

、刘红宇女士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６

、吴晓球先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５，５００，１２７，６２６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会前， 严晓燕女士提出退出本行董事的选举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现场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

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上述董事、监事的表决结

果、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１２

证券简称：平高电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０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在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刊登了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以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经事后核查，现

对披露的部分内容予以更正：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第三节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一、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主要会计数据”修订情况：

修订前：

一、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１，５１０，３７０，４１１．９８ １，０５３，８３４，７４９．５４ ４３．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８，０１０，０６０．４０ －５０，５５３，５９９．９１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１３５，５０２，１２１．６６ －５１，１７７，４００．９４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９２，９５８，４８５．３４ １３６，９９８，３９７．８０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９６７，２７７，２５１．６３ ２，８７０，２１５，４９９．８８ ３．３８

总资产

５，９４３，５０１，７３６．０６ ６，４０４，３５２，９０１．５６ －７．２０

修订后：

一、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１，５１０，３７０，４１１．９８ １，０５３，８３４，７４９．５４ ４３．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８，０１０，０６０．４０ －５０，５５３，５９９．９１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１３５，５０２，１２１．６６ －５１，１７７，４００．９４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９２，９５８，４８５．３４ １３６，９９８，３９７．８０ －４５９．８３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９６７，２７７，２５１．６３ ２，８７０，２１５，４９９．８８ ３．３８

总资产

５，９４３，５０１，７３６．０６ ６，４０４，３５２，９０１．５６ －７．２０

二、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八节财务报表五、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一）子公司情况”修订

情况：

修订前：

五、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

（一）子公司情况

１

、通过设立或投资等方式取得的子公司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

类型

注册地

业务

性质

注册

资本

经营

范围

企业

类型

河南平高电气销

售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

公司

平顶山 商业

６，０００．００

高压开关设备

、

控制设备及配件销售

；

机电技术服务

，

咨询服务

境 内 非 金

融子企业

平顶山平高电气

焊接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平顶山 制造业

３，０００．００

结构性金属制品

、

通用机械制造

、

金属

压延加工

，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

境 内 非 金

融子企业

天津平高智能电

气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天津 制造业

２０，０００．００

输变电设备

、

控制设备

、

电器元件及其

配件的制造

、

研发

、

销售

、

维修及技术

服务

境 内 非 金

融子企业

（续）

子公司全称 法人代表

组织机

构代码

年末实际

出资额

实质上构成对子公司净

投资的其他项目余额

河南平高电气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魏光林

７１９１７９９２－９ ５，４００．００

平顶山平高电气焊接有限公司 魏光林

６８７１２０２４－３ ３，０００．００

天津平高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李永河

０５８７１４８３－１ ２０，０００．００

（续）

子公司全称

持股

比例

（％）

表决

权

比例

（％）

是否

合并

报表

少数股东

权益

（

元

）

少数股东权

益中用于冲

减少数股东

损益的金额

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冲减子公

司少数股东分担的本年亏损超

过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年初所

有者权益中所享有份额后的余

额

注

释

河南平高电气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９０

是

４，１３５，１２９．５９

平顶山平高电气焊

接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是

天津平高智能电气

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是

２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

全称

子公司

类型

注册地

业务

性质

注册

资本

经营

范围

企业

类型

平高集团高压开

关修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平顶山 工业

１００．００

高压开关设备

、

控制设

备及配件销售与维修

境内非金

融子企业

天津平高电气设

备检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天津 工业

５０．００

高压开关设备

、

控制设

备及配件销售与维修

境内非金

融子企业

广州平高高压开

关维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广州 工业

１００．００

高压开关设备

、

控制设

备及配件销售与维修

境内非金

融子企业

四川平高高压开

关维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大邑 工业

５０．００

高压开关设备

、

控制设

备及配件销售与维修

境内非金

融子企业

（续）

子公司

全称

法人代表

组织机

构代码

年末实际

出资额

实质上构成对子公司净投

资的其他项目余额

平高集团高压开关修试有限公司 庞庆平

７５８３７１０６－７ ５６８．６０

天津平高电气设备检修有限公司 谭盛武

７４６６８５６３－２ ５０．００

广州平高高压开关维修有限公司 谭盛武

６６８１２２９４－８ １００．００

四川平高高压开关维修有限公司 谭盛武

７８２６７８８７－８ ５０．００

（续）

子公司全称

持股

比例

（％）

表决权

比

例

（％）

是否

合并

报表

少数

股东

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中用于冲减少

数股东损益的

金额

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冲减子公司

少数股东分担的本年亏损超过少

数股东在该子公司年初所有者权

益中所享有份额后的余额

注

释

平高集团高压开关

修试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是

天津平高电气设备

检修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是

广州平高高压开关

维修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是

四川平高高压开关

维修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是

修订后：

五、 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

（一）子公司情况

１

、通过设立或投资等方式取得的子公司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

类型

注册地

业务

性质

注册

资本

经营

范围

企业

类型

河南平高电气销

售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

公司

平顶山 商业

６，０００．００

高压开关设备

、

控制设备及配件销售

；

机电技术服务

，

咨询服务

境 内 非 金

融子企业

平顶山平高电气

焊接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平顶山 制造业

３，０００．００

结构性金属制品

、

通用机械制造

、

金属

压延加工

，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

境 内 非 金

融子企业

天津平高智能电

气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天津 制造业

２０，０００．００

输变电设备

、

控制设备

、

电器元件及其

配件的制造

、

研发

、

销售

、

维修及技术

服务

境 内 非 金

融子企业

（续）

子公司全称 法人代表

组织机

构代码

年末实际

出资额

实质上构成对子公司净

投资的其他项目余额

河南平高电气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魏光林

７１９１７９９２－９ ５，４００．００

平顶山平高电气焊接有限公司 魏光林

６８７１２０２４－３ ３，０００．００

天津平高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李永河

０５８７１４８３－１ ２０，０００．００

（续）

子公司全称

持股

比例

（％）

表决

权

比例

（％）

是否

合并

报表

少数股东

权益

少数股东权

益中用于冲

减少数股东

损益的金额

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冲减子公

司少数股东分担的本年亏损超

过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年初所

有者权益中所享有份额后的余

额

注

释

河南平高电气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９０

是

４３９．５４

平顶山平高电气焊

接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是

天津平高智能电气

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是

２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

全称

子公司

类型

注册地

业务

性质

注册

资本

经营

范围

企业

类型

平高集团高压开

关修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平顶山 工业

１００．００

高压开关设备

、

控制设

备及配件销售与维修

境内非金

融子企业

天津平高电气设

备检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天津 工业

５０．００

高压开关设备

、

控制设

备及配件销售与维修

境内非金

融子企业

广州平高高压开

关维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广州 工业

１００．００

高压开关设备

、

控制设

备及配件销售与维修

境内非金

融子企业

四川平高高压开

关维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大邑 工业

５０．００

高压开关设备

、

控制设

备及配件销售与维修

境内非金

融子企业

（续）

子公司

全称

法人代表

组织机

构代码

年末实际

出资额

实质上构成对子公司净投

资的其他项目余额

平高集团高压开关修试有限公司 庞庆平

７５８３７１０６－７ ５６８．６０

天津平高电气设备检修有限公司 谭盛武

７４６６８５６３－２ ５０．００

广州平高高压开关维修有限公司 谭盛武

６６８１２２９４－８ １００．００

四川平高高压开关维修有限公司 谭盛武

７８２６７８８７－８ ５０．００

（续）

子公司全称

持股

比例

（％）

表 决 权

比例

（％）

是否

合并

报表

少数

股东

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中用于冲减少

数股东损益的

金额

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冲减子公司

少数股东分担的本年亏损超过少

数股东在该子公司年初所有者权

益中所享有份额后的余额

注释

平高集团高压开关

修试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是

天津平高电气设备

检修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是

广州平高高压开关

维修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是

四川平高高压开关

维修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是

三、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修订情况：

修订前：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总资产

５，９４３，５０１，７３６．０６ ６，４０４，３５２，９０１．５６ －７．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９６７，２７７，２５１．６３ ２，８７０，２１５，４９９．８８ ３．３８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９２，９５８，４８５．３４ １３６，９９８，３９７．８０

不适用

营业收入

１，５１０，３７０，４１１．９８ １，０５３，８３４，７４９．５４ ４３．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８，０１０，０６０．４０ －５０，５５３，５９９．９１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１３５，５０２，１２１．６６ －５１，１７７，４００．９４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５２５０ －１．８６５８

增加

６．３９０８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６８５ －０．０６１７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６８５ －０．０６１７

不适用

修订后：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总资产

５，９４３，５０１，７３６．０６ ６，４０４，３５２，９０１．５６ －７．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９６７，２７７，２５１．６３ ２，８７０，２１５，４９９．８８ ３．３８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９２，９５８，４８５．３４ １３６，９９８，３９７．８０ －４５９．８３

营业收入

１，５１０，３７０，４１１．９８ １，０５３，８３４，７４９．５４ ４３．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８，０１０，０６０．４０ －５０，５５３，５９９．９１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１３５，５０２，１２１．６６ －５１，１７７，４００．９４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５２５０ －１．８６５８

增加

６．３９０８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６８５ －０．０６１７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６８５ －０．０６１７

不适用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１２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４１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日前，公司产品在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

２０１３

年第四批集中招标活动中中标，中标总金额约为人

民币

３．１２

亿元。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全年营业收入为

３２．８４

亿元，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３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

，

０６２

，

９４０

，

８８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０５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２７５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６７５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２２５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７３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４９４

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１８８

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

６０１３

号中国有色大厦

２４

楼董事会秘书室

咨询联系人：曾嘉良 刘渝华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３９３６３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４７４８８９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２

证券简称：天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号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投资者交流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五）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

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青年沟东路

５

号天地大厦

６００

会议室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公司的情况，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并听取投资者的意见

和建议，本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五）下午

２

时在北京公司总部召开投

资者交流会， 就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现金分红情况以及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情况进行

说明并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现将会议召开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交流会的时间、地点及召开方式

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五）下午

２

：

００～１６

：

００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青年沟东路

５

号天地大厦

６００

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二、参加人员

１

、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及相关人员；

２

、 拟参加本次交流会的投资者。

三、投资者报名方式

参见本次交流会的投资者，可在

８

月

２２

日（星期四）的工作时间与本公司证

券部联系，并将登记表（见附件）传真至本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４２６２８５１

、

８４２６３６３１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２６２８３８

特此公告。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

附件：

天地科技投资者交流会登记表

单位或姓名 联系电话 关心问题及建议 是否是本公司股东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３－０３３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该次会

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全体董事，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全面金融合作协议的议案》（详见同日

公告

２０１３－０３４

）；

为充分利用中电财务所提供的内部金融服务平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和融资风险，为公

司长远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电财务”）拟继续签订《全面金融服务协议》，由中电财务为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结算、授信融资、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金融服务，其中以信用方式取得综合授信余额不超过

６

亿元人民币，办理资金结算日存

款余额最高不超过

６

亿元人民币。

此议案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以网络投票方式审议，并需经本公司控股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批

准。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２

票，表决通过。关联董事朱立锋、贾海

英回避表决。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在中电财务的资金安全，尽可能降低本次关联交易的风险，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对中电财务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风险评估报告（报告全文详见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２

票，表决通过。关联董事朱立锋、贾海

英回避表决。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在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修订案》；

为保障在中电财务存款的资金安全，公司重新修订了《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存款风险的应

急处置预案》（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２

票，表决通过。关联董事朱立锋、贾海

英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１

、中电财务成立于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为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的控股子公司，主要为集团内部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

务，依法接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管理。注册资本

１

，

７５０

，

９３３

，

０００

元，中国电子持股

４１．９６５４％

。

本公司与中电财务属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关联关系。

２

、中电财务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为

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

、双方拟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４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００７００

号《关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

估报告》充分反映了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

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中国银监会的严格监管。在上述风险控制的条件下，同意向本公司

提供相关金融服务。

５

、公司为保障在财务公司的资金安全，重新修订了《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中国电子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 能够有效防范、 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资金风

险，能够维护资金安全。

６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

联董事表决通过。 会议召开、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７

、本次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治理，防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依法履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职业风险，经董事会研

究、审议，同意为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董、监、高责任保险，公司本次投保的董、监、高责任

保险金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期限为

１

年，保险费为

１２

万元人民币。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每年度

保险费不超过

５０

万元人民币的额度内，确定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责任保险方案，为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投保及承保董、监、高责任保险。

审议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此议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董、监、高责任险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为进一步加

强公司治理，公司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董、监、高责任保险，可在保护董、监、高利益、为其提供工

作保障条件、防范职业风险的同时，有利于其更好地履行职责，提高工作效率，从而有助于保护公司利益；相

关审议程序合法，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投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责任保险，并同意将此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告

２０１３－０３５

）

审议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３－０３４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电财务签署《全面金融合作协议》

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长城开发”或本公司：指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科技”：指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电子”：指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电财务”：指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中电财务签署

＜

全面金融

合作协议

＞

的议案》，由中电财务为公司提供资金结算、授信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等金融服务，其中以信用方

式取得综合授信余额不超过

６

亿元人民币，办理资金结算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

６

亿元人民币，协议有效期

三年，该事项获得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鉴于上述协议即将到期，为继续充分利用中电财务所提供的内部金融服务平台，确保公司长期获得

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降低财务成本，提高综合经济效益，本公司拟继续与中电财务签署《全面金融合作协

议》，由中电财务继续为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结算、授信融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金融服务。其

中，在中电财务以信用方式取得的综合授信余额仍不超过

６

亿元人民币，办理资金结算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

过

６

亿元人民币。 本协议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及控股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有效期

三年。

３

）鉴于本公司与中电财务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电子，根据《深圳证券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４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议案，表

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２

票，关联董事朱立锋、贾海英回避表决。

５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以网络投票方式批准以及本公司控股股东长城科技股东大

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６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1

）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名称：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６６

号甲

１

号楼二十、二十一层

４．

法定代表人：邓向东

５．

注册资本：

１

，

７５０

，

９３３

，

０００

元

６．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７．

业务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

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

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有价证券

投资，投资范围限于银行间市场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短期融资券、企业债，货币市场基金，新股申购。

８．

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９．

主要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４１．９６５４％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

２５．１２９３％

；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１３．７０６９％

；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５．７１１２％

；长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持股

５．７１１２％

；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持股

４．９６０６％

；中电智能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２．１４５１％

；深

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０．６７０３ ％

。

１０．

资本充足率：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本充足率为

４０．９６％

，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不得低

于

１０％

的规定。

2

）历史沿革

中电财务的前身是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１５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同年

４

月

２１

日在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为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是电子工业部的直属企业，业务受中国人民银行、国

家外汇管理局领导、管理、监督、协调和稽核。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

２０００

〕

２４３

号文批准，改组为企

业集团财务公司，并更名为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１

年起开始正式运营，并领取《金融机构法人许

可证》。 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

，

７５０

，

９３３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3

）该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４７

，

１８１

，

１２９．５１ ２７０

，

６５８

，

０４７．３７ ２１０

，

００６

，

５１０．２７ １５０

，

９３２

，

７０４．２２

净利润

１０３

，

５３３

，

２０７．２４ １７１

，

３５０

，

６６２．５４ １６３

，

０８６

，

９８３．０４ １０１

，

７５１

，

３８９．２６

２０１３．６．３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净资产

２

，

３５７

，

６１３

，

４２７．７１ ２

，

４０１

，

４４１

，

３３３．９４ １

，

３０２

，

５３６

，

４２５．５２ １

，

３４０

，

８０７

，

３３９．４２

4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中电财务控股股东同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中电财务将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金融机构运营规则的前提下， 继续为本公司办理有关金融业务，包

括但不限于资金结算、资金存放、授信融资、资金管理、金融服务方案策划咨询等业务。

本公司与中电财务进行金融合作形成的关联交易余额包括资金结算余额和实际信用余额的上限。根据

本公司财务状况、现金流状况、经营发展需要等实际情况，本公司拟在中电财务以信用方式取得的综合授信

余额不超过

６

亿元人民币，办理资金结算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

６

亿元人民币。

四、金融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中电财务签署《全面金融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服务内容

（

１

）中电财务将为本公司办理资金结算业务，协助公司实现交易款项的顺畅收付，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结算业务品种：交易资金的收付、外汇结售汇、吸收存款并办理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

（

２

）中电财务将按照信贷规则向本公司提供授信融资，促进本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发展，本协议项下授

信额度的使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授信融资品种：本外币贷款、对外担保、融资租赁、商业承兑汇票承兑

和贴现、应收账款保理、保函等。

（

３

）中电财务提供资金管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委托代理、开立资金证明、贷款承诺、一般性策划咨询

以及专项财务顾问等其他金融服务。

２

、合同金额

经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现金流状况、经营发展需要等实际情况，在未来三年中，本公司在中电财务

以信用方式取得的综合授信余额不超过

６

亿元人民币，额度期限内，额度可循环使用，公司在中电财务办理

资金结算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

６

亿元人民币。

３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

１

）本公司在中电财务的结余资金，中电财务保证按不低于同期境内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计付存款利

息。

（

２

）本公司在中电财务取得的融资，中电财务将按不高于同期境内商业银行的同类型贷款利率计收贷

款利息。

（

３

）因本公司向第三方申请授信融资需要中电财务提供担保的，中电财务收取的担保费用标准不高于

同期境内商业银行对外担保所收取的担保费用标准。

（

４

）中电财务向本公司提供资金管理、委托代理、开立资金证明、贷款承诺、保函等其他金融服务，收取

的费用标准不高于同期境内商业银行所收取的同类费用标准。

（

５

）中电财务免予收取本公司在中电财务进行资金结算的资金汇划费用、开立询证函的费用、所提供的

一般性策划咨询服务费用，但专项财务顾问项目除外。

（

６

）中电财务充分利用金融资源优势和金融专业优势，为本公司成功发行企业债券、发行中期票据专项

融资提供财务顾问及组织承销专项服务的，中电财务就此类专项财务顾问服务收取的费用标准不高于同期

境内金融机构所收取的费用标准。

（

７

）本公司在使用中电财务的金融服务前，有权通过了解市场情况来确认中电财务提供的合作条款是

否优于或不差于独立的第三方提供的金融服务。

４

、风险控制措施

（

１

）中电财务保证严格按照中国银监会颁布的财务公司风险监控监测指标规范运作，资产负债比例、流

动性比例等主要的监管指标应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及中国银监会的要求。

当发生可能对本公司存款资金带来重大安全隐患事项时，中电财务应及时书面通知本公司，并采取措施避

免损失，本公司亦有权中止、终止中电财务的服务。

（

２

）中电财务公司章程第四十八条规定：中电财务大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当中电

财务出现支付困难的紧急情况时，按照解决支付困难的实际需要，增加相应的资本金。

（

３

）金融合作协议约定了抵销权，即任何原因存放在中电财务的存款如无法收回，本公司可以应付中电

财务的款项抵销。

５

、合同生效条件

（

１

）经本公司控股股东长城科技股东大会和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２

）交易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合法授权代表签署。

６

、有效期：自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有效期三年。

五、风险评估情况

为尽可能降低本次关联交易的风险，公司委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中电财务的风险进行

了评估，并出具了《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认为：中电财务能够严格按银监会《企业集

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令〔

２００４

〕第

５

号）规定经营，经营业绩良好，未发现中电财务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与财务报表相关资金、信贷、投资、稽核、信息管理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六、交易的必要性、公允性说明

１

、交易的必要性

（

１

）可获得便捷、高效的服务

中电财务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只对集团内企业开展结算、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相比银行，中电财务对

集团企业情况更为了解和熟悉，沟通更为通畅，提供的金融方案更为贴身和个性化。 中电财务管理扁平化，

业务审批相比银行层级较少，能够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服务。

（

２

）存款风险低，有集团保证

中电财务经过多年的稳健发展，目前资产质量较好，持续发展潜力较大，服务企业规模日益扩大，已经

为集团所有二级企业开展了结算和信贷业务，从未发生存款风险。 另中电财务章程中第四十八条规定控股

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当财务公司出现支付困难的紧急情况时，按照解决支付困难的

实际需要，增加相应的资本金”，同时中国电子应中国银监会要求出具了为中电财务承担风险的承诺书。

（

３

）利率优惠

在中电财务的存款利息遵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相应利率支付，利率水平不低于同期其他商业银行的

同类存款利率，同等条件的融资利息低于或不高于商业银行提供的利率。

（

４

）节省结算费用，提高结算效率

免予收取本公司在中电财务进行资金结算的资金汇划费用， 免予收取中电财务为本公司开立资金证

明、提供贷款承诺、询证函的费用，免予收取中电财务为本公司提供的一般性策划咨询服务费用。

２

、交易的公允性

（

１

）存、贷款额度的确定依据

存款、结算额度是按公司货币资金的

３０－５０％

，及考虑到三年内公司业务的发展大致确定的上限，目前

与公司确定的存款上限是按

３０％

下限进行测算的。

（

２

）不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中电财务承诺不会发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现象和可能。

（

３

）存、贷款利率比较

在中电财务的存款利息遵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相应利率支付，利率水平不低于同期其他商业银行的

同类存款利率，同等条件的融资利息低于或不高于商业银行提供的利率。

七、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中电财务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为企业集团成员单

位提供金融服务的各项资质，各项指标均达到《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 中电财务为公司办理

存款、信贷、结算及其它金融服务时，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不会影响公

司资金的运作和调拨，公司可充分利用中电财务所提供的内部金融服务平台，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财务成本，提高综合经济效益，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

八、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开始与中电财务开展全面金融合作，截至披露日，本公司在中电财务存款余额为

５９９

，

７６８

，

０８８．３２

元，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收取或支付利息

／

手续费

一

、

存放于中国电子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存款

５９９，６０７，６４９．２１ ５６，０７５，５７２．４４ ５５，９１５，１３３．３３ ５９９，７６８，０８８．３２ １，０７５，５７２．４４

二

、

向中国电子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贷款

－ ２，７４８，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４８，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 ９１５，１３３．３３

合计

５９９，６０７，６４９．２１ ２，８０４，２２５，５７２．４４ ２，８０４，０６５，１３３．３３ ５９９，７６８，０８８．３２ １６０，４３９．１１

九、公司为保证资金安全和灵活调度采取的措施

为保证公司在中电财务存款的资金安全和灵活性，公司重新修订了《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通过成立存款风险预防处置领导小组，建立

存款风险报告制度，及时取得中电财务定期财务报告，分析并出具存款风险评估报告。 如出现重大风险，立

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制定方案，与中电财务召开联席会议，寻求解决办法，并通过变现中电财务金融资产

等方法，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此外，公司将在存款业务期间，继续密切关注中电财务运营状况，除及时掌握其各项主要财务指标外，

将通过不定期地全额或部分调出在中电财务的存款，以验证相关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十、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３

、《全面金融合作协议》；

４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５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

６

、中电财务营业执照；

７

、中电财务金融许可证。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３－０３５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３．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７００６

号开发科技大厦二楼五号会议室

４．

召 集 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见证律师。

６．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议召开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普通决议议案：

１．

审议《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三、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到本公司董事会办理

登记手续；

（

２

）社会公众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

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每日

９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７００６

号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７００６

号

（

２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５

（

３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０００９５ ８３２０５２８５

（

４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７５０７５

（

５

）联 系 人：葛伟强 李丽杰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审 议 议 题 投 票 指 示

１

关于为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董

、

监

、

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股东帐户： 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委托人如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